广西匹克球超级联赛·“中国体育彩票杯”
全民挑战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馆
3、 协办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珠海万达商管集团广西区域公司
广西精英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4、 竞赛时间及地点
（1） 竞赛项目时间
比赛于2025年11月—2026年1月期间在南宁市万达广场举行，分为青秀万达站、江南万达站和总决赛三站。
1.青秀万达站（青秀万达广场1号门）
11月15日08：30-18：00：公开组男子单打、业余组女子双打；
11月16日08：30-18：00：公开组女子单打、业余组男子双打；
11月22日08：30-18：00：业余组混合双打、公开组混合双打；
11月23日08：30-18：00：公开组男子双打、公开组女子双打。
2.江南万达站 
    11月29日08：30-18：00：公开组男子单打、业余组女子双打；
[bookmark: _GoBack]    11月30日08：30-18：00：公开组女子单打、业余组男子双打。
12月6日08：30-18：00：业余组混合双打、公开组混合双打；
12月7日08：30-18：00：公开组男子双打、公开组女子双打。
3.总决赛
总决赛于2026年1月在南宁市万达广场举行。
（2） 已获得每站各组别前八名的运动员，自动获得进入总决赛资格，不能再报名下一站该组别的赛事；未获得总决赛资格的运动员，可继续报名参加下一站的赛事。
5、 竞赛项目和组别
（一）竞赛项目
公开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竞赛项目，每个项目设置16个签位。
业余组：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3个竞赛项目，每个项目设置16个签位。
（二）竞赛组别
公开组：参赛选手年龄限制15岁—65岁，即1960年1月1日（含）至2010年12月31日（含）之间出生。
业余组：参赛选手年龄限制15岁—65岁，即1960年1月1日（含）至2010年12月31日（含）之间出生。仅限未参加过匹克球比赛（CPC系列赛事、广西区内公开赛及邀请赛等体育主管部门主办比赛），或者参加比赛未获得过前四名的选手参加。
（三）每名运动员最多可兼两个项目。
（四）报名人数不足8人/队的组别，则取消该项目比赛。
（五）报名方式
1.报名时间：每一站比赛独立报名，每周比赛日的前一天18:00截止该周比赛项目的报名
2.报名费：单打60元/人，双打80元/队。 
3.报名方法：使用中国网球协会指定的“网球记”进行网上报名及缴费，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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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报名二维码
赛事咨询联系人：邓老师 18677062070
赛事报名联系人：商老师 13978671655
6、 运动员资格
（一）身体健康符合条件的运动员均可报名参加。须持公安机关核发的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外籍运动员须持护照原件，港澳台运动员须持有回乡证原件），经确认后方可参赛。
参赛运动员需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个人保险复印件、自愿参赛及风险告知书参加比赛。因参赛资格不符或舞弊参赛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个人自行承担。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赛前必须自行购买比赛期间伤病和意外事故保险，必须与组委会签订《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承诺自行承担参赛全过程可能造成的人身伤亡及产生的全部后果与组委会无关。
7、 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
比赛采用中国网球协会颁布的最新《中国匹克球运动竞赛规则》。
（二）比赛方法及赛制
1.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小组前二名出线；第二阶段淘汰赛，依据事先确定的对阵表或者通过抽签进位决出最终名次。
2.小组比赛采用发球得分制，11分一局决胜，10:10平分时，首先净胜2分的一方获胜；封顶13分；一方率先得到6分，两队进行换边；淘汰赛和三四名决赛采用发球得分制，15分一局决胜，14:14平分时，净胜2分的一方获胜，封顶17分；一方率先得到8分，两队进行换边；冠亚军决赛阶段采用发球得分三局两胜制（先取得两局比赛胜的球员/队伍获胜），每局 11 分（如双方赛至 10：10 平，首先净胜 2 分的一方获胜，封顶 13 分），每一局结束后，两队进行换边。
3.每一局的比赛双方均有1次暂停机会，时间为1分钟。若选手因伤暂停，时间最多15分钟，不累计。
4.小组循环赛决定小组名次办法：按各队获胜次数决定小组名次。如遇两队获胜次数相等，则以两队相互间比赛胜负决定名次。如三队或以上获胜次数相等，则按在同一小组中所有比赛的净胜分多少决定名次，分数多者名次列前；如再出现其中有两支队的净胜分相同，则以这两队间比赛胜负决定排名；如仍有三支或以上的队净胜分相同，则抽签决定净胜分相同队的名次。
5.连场
比赛时间不足30分钟，连场最多休息10分钟；比赛时间不足1小时，最多休息15分钟；比赛时间超过1小时，最多休息20分钟。
6.弃权
（1）当一名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因伤弃权的，经医生诊断并签字确认后，该运动员的成绩仍旧有效。
（2）运动员在前一轮比赛中因伤弃权，下一项比赛需要恢复比赛时，应有赛事指定医生的允许恢复比赛证明，得到裁判长批准后，该选手方可继续参加比赛。
（3）小组循环赛中，凡无故弃权者，除本场成绩为负外，与本组其他运动员比赛成绩均记为“W：O”，取消该运动员在本站赛事中的其他比赛资格，并按运动员行为准则进行处罚。
7.为使比赛顺利进行，如遇到特殊情况，经组委会同意，比赛监督/裁判长有权更改比赛的赛制与场次。
（三）比赛用球和设施
1.赛事用球：李宁PG40
2.比赛用拍：参赛球员比赛用拍需符合中国网球协会团体标准《匹克球运动球拍的通用要求及试验方法》相关要求。
3.比赛场地：场地规格（含划线）为1341×610厘米，包含缓冲区域场地规格为1951×1219厘米。
8、 奖励办法
（一）分站赛：比赛录取前八名进入总决赛，获得前三名运动员颁发奖金+证书+奖牌，奖金奖励（税前金额）设置如下：
	分站赛
	冠军
	亚军
	季军

	公开组男单
	900元
	500元
	200元

	公开组女单
	900元
	500元
	200元

	公开组男双
	900元
	500元
	200元

	公开组女双
	900元
	500元
	200元

	公开组混双
	900元
	500元
	200元

	业余组男双
	800元
	400元
	200元

	业余组女双
	800元
	400元
	200元

	业余组混双
	800元
	400元
	200元


（二）总决赛：获得前三名运动员颁发奖金+证书+奖牌，奖金奖励（税前金额）设置如下：
	总决赛
	冠军
	亚军
	季军

	公开组男单
	2000元
	1000元
	500元

	公开组女单
	2000元
	1000元
	500元

	公开组男双
	2000元
	1000元
	500元

	公开组女双
	2000元
	1000元
	500元

	公开组混双
	2000元
	1000元
	500元

	业余组男双
	1500元
	700元
	500元

	业余组女双
	1500元
	700元
	500元

	业余组混双
	1500元
	700元
	500元


注：上述奖金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需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9、 技术官员
本赛事的技术官员（仲裁、裁判长和裁判员）由组委会选派。
十、仲裁委员会按国家体育总局《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一、本规程的解释、修改或补充权属自治区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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